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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项目信息公示表

	建设单位（用人单位）名称
	中核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荣成分公司
	报告编号
	XJYXP2023-001

	项目名称/类别
	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
	报告日期
	2023.5

	项目地理位置
	荣成市宁津富平路230号

	联系人
	张健翔
	联系方式
	18263132935

	现场调查

人员
	周成龙丁文涛
	企业陪同人员
	张健翔
	现场调查时间
	2023.3.25

	现场调查影像资料
	[image: image1.jpg]




	现场采样、检测人员
	周成龙徐世航
	企业陪同人员
	张健翔
	现场采样、检测时间
	2023.4.2-4.4

	现场采样、检测影像资料
	[image: image2.jpg]




	实验室分析人员
	刘春英、张程铭、李粉粉
	实验室分析时间
	2023.4.4-4.7

	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
	矽尘、噪声、工频电场

	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
	符合

	评价结论与建议
	1 职业卫生管理

根据《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》（安监总厅安健〔2013〕171号）的要求，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对缺少的职业卫生档案进行补充健全。对公司职业卫生管理进行整改并完善。

2 工程技术

加强职业病防护设施管理，及时对防护设施进行维修维护，保证防护设施正常运转。

3 职业健康监护

今后企业需进一步落实职业健康检查制度，加强职业健康监护工作，严格按照《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》（GBZ 188-2014）的要求对上岗前、在岗期间及离岗时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，体检项目应包括所有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，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，做到一人一档。

加强对作业人员必要的防护用品发放和职业健康监护工作。对检查异常者，务必复查，如发现疑似职业病及职业禁忌证，调离或暂时脱离原岗位，妥善安置。经复查若确诊为职业病，企业应该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的要求给予积极治疗和定期检查并妥善安置。

4 下一步检测、评价工作的建议

企业的生产项目属于职业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的相关要求，提出以下建议：

（1）企业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，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。

（2）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，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，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。。

	技术审查评审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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